附件5：
	总务部2023年度部门考评记分表

	被考核部门：
	
	
	
	
	

	考评指标及内容
	权重
	评分值            （10分制）                 
	考核得分        （评分值*权重）

	单项考评（70%）
	工作业绩
	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                  (校领导评价)
	10%
	　
	　

	
	
	总务部主要领导评价
	20%
	　
	　

	
	
	其他领导评价
	10%
	　
	　

	
	服务质量与作风建设
	作风建设评价
	15%
	　
	　

	
	
	师生代表评价
	15%
	　
	　

	民主评议（30%）
	民主测评
	学校各单位评价
	20%
	　
	　

	
	
	总务部各部门互评
	10%
	　
	　

	考核总分 
	100%
	　
	　

	说明
	1.“作风建设评价”采用网上投票方式，根据网络测评结果折算分值；

	
	2.“师生代表评价”采用“师生满意率”折算分值；   

	
	3.“学校各单位评价”征集学校各单位评价，根据评价结果折算分值。



